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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重塑“大一统”政治文明是清代历史地位的集中体现。与汉唐元明相比，清代多民族
“大一统”格局在版图扩展、政治管理机制的稳定性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这一政治格局深化了各

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保证了中国在文化上多元一体的发展趋势。而且，清代在思想上突破了“华夷

之辨”的限制，通过确定中国版图边界，强化了“中国”意识。同时，清代中国保持着在全球贸易体系

中的地位，但对朝贡贸易的态度更加务实，并在与亚洲、欧洲国家关系的处理方面也更加具有现代国

家的特征。从这些角度，我们能够看到清代对中国“大一统”政治文明的贡献。

【关键词】 清代“大一统” 政治文明 中国认同 历史地位

对于中国最后一个传统王朝———清朝历史地位的探讨，一直是一个引人瞩目的问题。特别是新

中国成立后，学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始终未断，在不同时代、不同视角、不同思潮影响下得出的结论

也大相径庭。如果做一个简单的区分，这些研究大致分为两类，一类研究从近代史、革命史的视角出

发，或是与西欧国家历史发展历程相对比的情况下，把清朝视为一个专制、落后、闭关自守的封建王

朝，大兴文狱，窒息了中国人的思想进步，阻碍了中国的发展；①另一类研究则认为，清朝统治虽然还

存在很多问题，但其在版图底定、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等方面都达到了一个较高水平，也就是说“康

乾盛世”是存在的。② 美国“新清史”思潮在过去 20 年间的滥觞，则从民族主义话语体系等方面，解
构以往汉化史观下对清朝历史地位的定位，引发了长达十余年、迄今余波未平的讨论。③ “新清史”

的冲击也引发了国内学者对清朝国家性质、地位的进一步思考，有关“王朝”“国家”“帝国”“内亚

性”“汉化”等概念的探讨和研究表现出强劲势头。

仔细梳理以往成果会发现，过去之所以有众多关于清代历史地位的争论，是因为作为中国传统

王朝的最后一个发展阶段，清朝可兹评价的角度和标准实在太复杂，可供选择的理论、范式甚至方

法，也异常多元，而清代各种档案文献史料又极为宏富。二者的结合使清代历史研究犹如一块肥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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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钺：《清代前期中国社会之停滞变化和发展》，《教学与研究》1955 年第 6 期。
商鸿逵：《略论清初经济恢复和巩固的过程及其成就》，《北京大学学报》1957 年第 2 期；郑天挺：《清史简述》（1962 年中央党校
讲稿），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2—52 页；戴逸：《谈清代前期的历史地位》，《清史研究集》第 1 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0 年
版；王思治：《清代前期历史地位论纲》，《清史研究集》第 1 辑。冯尔康《雍正传》（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
民国以来把雍正皇帝视为一个暴君的认识，将其重塑为一个不惧困难的“改革者”。1999 年出版的“18 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丛书
将清朝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更加具体地展现出来。与之同步的是，海外学者在区域史、社会史等范式影响下，到中国内部发现

历史的相关研究，被美国柯文描述为“中国中心观”的兴起，更是推动了学界对清朝历史地位的积极评价。21 世纪之初，围绕清
代的“康乾时代”是否存在盛世，也存在一些论争。

参见刘凤云、刘文鹏主编：《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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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试验田，任何一种理论、思潮、方法、范式等，都可以在清代历史上找到丰富的资料、数据，甚至是完

整的案例，也就造就了对清代历史地位评判的多元性。因此，要对清代历史地位进行评判，应有一个

明确的角度和可以比较的对象，然后才有意义。本文选择以文明史为视角，把清代置于中国的纵向

历史脉络中，重点探讨它如何进一步塑造中国传统的“大一统”政治文明，以及如何酝酿出与近代国

家相衔接的因素。

一、多民族“大一统”格局的新成就与清代制度构建

把清朝视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学术界尚无定论。海外学者，特别是美国“新清史”学者们主

张将清朝视为一个“帝国”，而且是“帝国主义的帝国”。① 在近几年的讨论中，更多学者倾向于用“王

朝国家”这一概念来界定清朝的性质，②探索清代早期的近代特点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研究趋势。③

以往的这些研究都极具启发性，而如果要从清朝提炼出对 20 世纪的近代中国影响最大的因素，大概
还是“大一统”的政治格局。

（一）清代“大一统”的政治格局

“大一统”是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一种政治思想，是中国历代王朝最高的政治追求，在政治实践

上表现为中央集权体制的稳定与顺畅、版图疆域的拓展和意识形态上对儒家思想的尊崇。秦、汉、

隋、唐、元各个朝代都在这三个方面推进了“大一统”的发展，但对“大一统”的内涵表达和实践程度

各有差异。相对而言，“大一统”在清代达到一种较为完善的程度，成为这一时期政治文明的核心

内容。

在推进“大一统”格局方面，清朝把蒙古、西藏和西域等地区重新纳入统一管辖之下，并通过一套

行之有效的政治管理机制，实现了对长城以外广阔边疆地区的有效管理，建立了一个疆域极其辽阔、

族群特别众多的国家，将中国自古以来的“大一统”推进到一个新高度。这一新高度表现在三个

方面。

第一，继汉唐元明之后，清朝把中原以外的蒙、藏、新疆等地陆续纳入版图，虽是旧土新归，但在

中国历史上把这几个地区同时纳入版图却是首次。汉、唐曾控制西域，但始终不能对北部草原的匈

奴、突厥之地实行有效管辖。元明曾实现对西藏的管理，但西域地区一直处在有效管辖范围之外。

直到清朝，经过近百年的努力，终于将以蒙古高原为中心，向东至东北平原，向西一直延伸到天山南

北的地区（即西域），与帕米尔高原衔接，西南则包括青藏高原的广大地区一体纳入版图，与内地连为

一体。

第二，清朝完成的“大一统”新格局，是多民族的“大一统”。民族多元是中国历史的一大特色。

自古以来中国的北方民族分为东胡和大胡两个部分。东胡指生活在东北地区一直到黑龙江流域

的渔猎民族，包括鲜卑、契丹、女真等。大胡则指生活在蒙古草原向西一直到哈萨克草原地区的游

牧民族，有匈奴、突厥、蒙古等先后称雄，每个民族都曾建立强大政权。传统儒家思想意义上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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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统”主张“华夷之辨”，认为汉人具有文化优势，文化落后的少数民族不具有建立中原王朝的合

法性。

清朝的统治者自一开始就明白，要实现“大一统”，靠仅有二十多万人的满族群体自身无法完成。

清朝必须得到汉人的鼎力支持，才能稳固在中原的统治；必须获得蒙、藏、回等各族群的认同，才能把

长城以外的地区纳入版图。把长城内外的农、牧族群关系由征伐对峙为主，变为相安共处于一个国

家之中，把几个信仰不同、经济生活方式不同、政治利益诉求不同的主要民族，凝聚在清朝的统辖之

下，考验的不仅是军事能力，更是统治阶层的政治智慧。“大一统”的长久维系，仅靠刚性的军事优势

远远不够，更需要统治者推出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柔性措施。所以，有清一代，清朝最高层一直强调

“满汉一体”“满蒙一体”，努力打破“华夷之辨”的思想桎梏，寻找获得汉、蒙、藏、回这些族群的政治

认同。唯有如此，众多的民族才能真正团结，才能改变一时的“权宜之计”，实现长治久安。这是两千

多年来中国族群关系在国家政治层面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

第三，清朝的“大一统”格局建立在一个稳定、有效的国家治理机制的基础之上。建立“大一

统”，不仅是一个能否“打下来”的军事问题，更是一个能否“守得住”的政治问题。清朝自顺康时期

到乾隆时期，一直在摸索如何建立一套高效的中央集权体制，既要在长城内外地区设官驻军，保证中

央政令、军事力量能够顺利抵达辽阔疆域的各个角落，对这些地区发生的问题迅速做出反应，同时还

要照顾到不同民族的习俗，保证他们各自的政治、经济利益。如此才能增加向心力，减少离心力，把

这些地区和民族纳入统一的国家体制之中。

而且，清朝在 17—18 世纪对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重构也具有很强的世界史意义。如何建立
一个稳定的、多族群的、疆域辽阔的国家，本身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从罗马帝国到奥斯曼帝国，很

多世界性大帝国的崩盘，往往都由被统治族群严重离心引发的政治危机所致。17—18 世纪当欧洲国
家正在朝建立民族国家的道路上转向时，清代的中国则把传统的“大一统”思想和多民族统一国家的

格局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走上与欧洲国家完全不同的国家构建路径，形成与之不同的另一种政治文

明。这是由中国的历史实际决定的。

（二）以维护“大一统”为目标的制度文明

在重构“大一统”国家的过程中，清朝统治者对中央集权制度进行了更为精致的调整与打磨，使

其在国家治理方面更加稳定、高效和包容，这种成熟与完善主要表现在中枢决策制度、中央与地方关

系和藩部管理制度方面。

1. 从内阁到军机处：中枢决策制度的改进
清朝在中央权力机构设置上，一方面仿效明制，建立内阁、六部，承担一部分国家事务的决策与

执行；另一方面保留了议政王大臣会议，负责重要军政事务的决策，从清初到雍正八年（1730 年），两
套系统并行不悖。清朝沿袭了明朝的内阁制度，设内阁大学士掌票拟之权，协助皇帝处理政务，并明

确赋予内阁作为中枢机构的制度化地位。但与此同时，清朝也对内阁政体进行了改造。

其一，清朝在康熙、雍正时期，创立并完善奏折制度，对政务信息系统进行了变革。奏折产生之

前，中央政务运行的主要行政文书是题本。中央部院大臣或地方大员的题本，由内阁大学士票拟，由

皇帝或司礼监太监批红。入清之后，题本制度依旧延续，但运行程序繁琐，效率低，且不易保密。于

是，一种新的行政文书———奏折在摸索中逐渐成形。奏折，又称折子，最早使用于顺康之际，是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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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令亲信大臣刺探、报告各种政治信息的工具。康熙后期奏折的使用范围逐渐放宽，雍正时期的折

奏范围则扩大到各省布政使、按察使等级别的官员，并在宫中建立存档制度。奏折制度加强了皇帝

与地方官员之间的直接联系，使政治信息进一步多元化，更好地保证了政令畅通。随着奏折数量急

剧增加，加上军务日急，皇帝个人难以应对，推动了中央中枢机构的再次整合。

其二，整合中枢机构，设置军机处。军机处是雍正皇帝把原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阁的职能进行

整合而形成的一个新的中枢机构。议政王大臣会议有北魏、辽、金时期鲜明的南北面官制的特点，即

对八旗军队的指挥、战争调度等军政大权掌握在八旗贵族控制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手中，这一机构的

决策经皇帝批准后亦有直接交由领兵大员或中央部院单独执行的渠道。汉人可以参与内阁，但没有

资格参与议政王大臣会议。雍正帝为应对西北平准战争带来的军事、政治压力成立了一个新的军政

中枢机构，即将原来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军事指挥权力与内阁的上谕起草权合二为一，进一步整合了

朝廷中的政治力量，打破了满汉壁垒，这就是后来的军机处。此后的军机处很快成为“军国大计罔所

不揽”的中枢决策机构，负责出纳王命，掌握谕旨起草，统筹军事战争的最高指挥、作战方案制定和军

需调拨，主持重大军事事务的议奏讨论，编制战争方略。所有高级文武官员（三品以上）的任命，都由

军机处给皇帝开列名单，一些重大司法案件的最终审决，赈灾、抢险、民变等各种国家机要事务亦由

军机大臣领衔处理。由此，军机处实权在握，发展为协助皇帝实现乾纲独断、完成最终决策的中枢机

构，重塑了明初洪武废相以来中枢机构弱化的政治体制，提升了清朝中央决策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2. 地方省制的演进
清朝延续了明代省制由分权到集权的发展趋势。明初所建布政使司，虽习惯称“省”，但与元代

“省”的意义不同。元代之省，实际为中书省派出机构，统领一方，除腹里地区外，不论宋代原有的路

府州县，还是岭北、辽东蒙古、女真各部聚集之地，都由“行中书省”管辖，其要旨在于集一方军政之

权，而非直接管理州县。明代省制之下，布政使司、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分掌地方之权，分别与中央

部院联系，以防地方坐大，实际更多承袭宋代地方分权的精神。但是，此种机制并不利于中央统筹地

方事务，特别是难以应对紧急事务，故至明中期，总览一省大权的巡抚渐成制度。巡抚原为督察院派

出的监察官员，定期巡视地方，统领地方按察使和巡按御史。到嘉靖、万历时期，巡抚已由连续不断

的派遣，改为常驻地方，并有正式的到任、离任手续，且多加提督军务之衔，明确掌握军权，成为实际

的地方官员。总督之设到明末才频繁起来，多为应对战事统辖一省或几省兵力。及至清代，总督、巡

抚成为省级正式的行政长官，几经调整后定型为 18 行省，8 总督、15 巡抚的格局。总督、巡抚通常加
都察院和兵部之衔，以示节制、监察全省布政使、按察使、提督、总兵等全省文武官员之意。督抚并设

的省份，总督侧重军事，巡抚侧重民政。朝廷颁布事务，发号施令，多以督抚为依托。公务上下往来，

必得督抚签批而不可逾越。布、按二使与武职的提督、总兵受督抚节制，“督抚总制百官，布按皆为属

吏”，①行政程序上不得不仰息于督抚，但同时他们各自分掌一省财政、司法、绿营军事大权，并可直

接上奏朝廷。于是，各省形成分权与集权的制衡。这种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地方行政体制，职责明

确，分工清晰。一旦地方有警，督抚责无旁贷统率本省文武官员及时应对，克服了宋代以来地方职官

叠床架屋、责权不清、互相推诿的弊端，形成“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的格局，强化了各省封疆大吏的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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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增强其应对紧急事务的能力。

3. 藩部管理体制的改进
清朝将“大一统”推进到长城以外的藩部地区，如何管理这一辽阔区域，成为清朝面临的一个重

要问题。清初原以理藩院管理内外蒙古等藩部地区的政务管理，“制其爵禄，定其朝会，正其刑

罚”，①经过从雍正到乾隆时期的摸索，在保留理藩院体制的同时，一套统辖于军机处的驻防将军、大

臣体制日渐完善。

雍正二年（1724 年），清朝设热河总管，乾隆三年（1738 年）改为热河副都统，嘉庆十五年（1810
年）改为热河都统。雍正三年（1725 年），平定青海，编设旗分，设青海办事大臣，乾隆元年（1736 年）
改为西宁办事大臣。雍正五年（1727 年），设驻藏办事大臣。雍正十年（1732 年），设定边左副将军
（后改称“乌里雅苏台将军”），乾隆二十一年（1756 年），平准战争期间，增设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乾隆二十四年（1759 年），南北疆底定，驻防大臣的设置更加密集，先后设喀什噶尔参赞大臣、乌鲁木
齐办事大臣、哈密办事大臣、吐鲁番办事大臣（后改为领队大臣）、喀喇沙尔办事大臣、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乌什办事大臣、叶尔羌办事大臣、英吉沙尔领队大臣（初称总兵）。乾隆二十六年

（1761 年），又设察哈尔都统、科布多参赞大臣。乾隆二十七年（1762 年），设置伊犁将军、库伦办事
大臣、伊犁参赞大臣及伊犁领队大臣 5 人。乾隆二十九年（1764 年），设置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和塔
尔巴哈台领队大臣 2 人。乾隆三十年（1765 年），置和阗办事副都统（四十二年，改为办事大臣）；乾
隆三十四年（1769 年），设古城领队大臣、巴里坤领队大臣；乾隆三十六年（1771 年），改乌鲁木齐办
事大臣为都统。乾隆三十七年（1772 年），设库尔喀喇乌苏领队大臣。②

这些藩部地区驻防大臣的选调，基本上是八旗官缺，且以满人为主，兼用少量八旗蒙古、八旗汉

军。他们名义上归当地的将军节制，但职权相对独立，可直接给皇帝上奏折，独立奏报所属的相关事

务，且无须向当地的将军汇报。驻防大臣官缺一直由军机处掌握，提出候选名单，由皇帝钦定，内阁、

兵部和理藩院均无法过问这些驻防大臣的任免。这些驻防大臣不但统帅驻军、维护边防、巡视卡伦，

还掌握着对外贸易、商税征收和当地的差役摊派、赋税征收，以及辖区内的司法审判权。《钦定回疆

则例》规定，回疆各地的宗教首领阿訇一旦缺出，需由当地回人保结推荐，由阿奇木伯克报驻防大臣

批准。而且，阿訇们还要定期到大臣衙门叩见。若某个阿訇不熟经典、化导无方，驻防大臣可以将其

撤换，并追究推荐者阿奇木伯克的责任。③ 鉴于此，魏源在《圣武记》中载：“各城大臣不相统属，又距

伊犁将军窎远，恃无稽察，威福自出。”④

清朝由此改变了中央对边疆民族地区传统的“羁縻”政策，建立起一套直辖性很强的新的藩部管

理体制。西北两路将军、大臣处理很多藩部地区事务并非必须通过理藩院，而是可直接通过军机处

奏报皇帝，他们的任免也由军机处直辖，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可见，办事大臣“威福自出”背后，是国

家权力随着驻防大臣的设置向草原、高原和绿洲深处延伸。相比理藩院体制，驻防将军、大臣的设置

更能体现清朝中央和皇帝集权的意志，强化了中央对藩部地区的管辖。这种力量向藩部地区的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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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光绪）《大清会典》卷 63，《续修四库全书》第 794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08 页。
（嘉庆朝）《钦定大清会典》卷 3，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64 辑，文海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85 页。
关于驻防大臣权力，参见管守新：《清代新疆军府制度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07—120 页。
魏源：《圣武记》卷 4《道光重定回疆记》，《魏源全集》第 3 册，岳麓书社 2004 年版，第 1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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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又以内地省区为依托，离不开中原江南的倾力支持。可见，清朝为把国家权力延伸到藩部边疆地

区、把藩部地区纳入直辖统治和国家主权体系之下找到了一种制度路径，为“大一统”提供了政治保

障，也将中国古代“大一统”事业推向一个新高度。

以上三个方面仅为清代复杂政治制度中的一部分，但形成了清代国家制度的基本构架。相对以

往朝代而言，这三个方面更能代表清代国家制度演变的方向和特色。由此看出，清代多民族统一格

局与版图扩大，带来国家制度在边疆地区的延伸，以及从中央到地方行省制度的变革。清朝对边疆

民族地区的直辖机制的扩大，需要内地行省给予人力、财力、物力等资源方面的高效补给，更需要在

中央整合中枢机构以适应这种变化。可以说，清朝对以军机处为核心的中枢体制的重塑，是为推进

大一统格局而做出的制度调试，是多民族国家实现统一的历史进程反作用于中枢政体的一种表现，

它在清朝推进多民族大一统国家发展中，为中国现代国家在更广阔空间范围内的主权构建提供了政

治基础。以往的学术界在对政治制度展开研究时，更多着眼于该制度与皇权专制的关系，是强化了

皇权还是制约了皇权。然而，这些制度毕竟也属于国家制度，对这些制度之政治意义的理解，除了皇

权专制这个角度外，我们还应当看到它与“国家”的关系，在国家构建中所发挥的作用。

二、文化上的多元一体

习近平总书记于 2019 年 9 月 27 日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一部
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①中国多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清代

进一步发展，边疆民族地区的行政管理机制得到深度革新，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交

融，增加了各民族的向心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得到不断加强。对清代而言，这种交融表现在三

个方面，一是边疆民族地区行政管理机制的日益健全，人口迁徙加速了各民族在空间上的融合，二是

政府主导的儒家教育在边疆民族地区的推进与普及，三是族际婚姻的逐渐普遍化成为民族融合的

纽带。

明清时期中国内部的人口迁移分三大类，一是商、民的自发迁移，二是政府有计划的移民屯垦，

三是军政驻扎带来的人口迁移。各类人口迁移主要由内地迁往西南云贵川地区、东北地区、北部蒙

古地区和西北陕甘、新疆地区。

洪武时期在云南设布政使司，永乐时期设贵州布政使司，下设府厅州县与卫所。故万历《云南通

志》“风俗”中有言：“土著者少，宦戍多大江东南人，熏陶尽染，彬彬文献，与中州埒矣。”②清朝自雍正

时期开始，政府全面推进改土归流，在云贵总督鄂尔泰的主持下，大批土司区域改由中央政府派遣的

官员任职。乾隆时期统一新疆后，清朝将驻防将军大臣制度进一步推广到蒙、藏、新疆地区。行政建

制的增多改变了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生态和族群格局。清朝在云南常驻绿营兵及家属人数在 15 万
以上，绝大部分为外地迁入。至道光时期，自湖广、四川、两广、江西等地迁入贵州地区的客民多达 30
余万，约占当地人口的四分之一。在东北地区，虽然清朝一直申禁民人进入，但到乾隆四十一年

（1776 年），整个东北地区的流民已达 130 余万。在内蒙古各地，由于民人蜂拥迁入，开垦耕地，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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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 年 9 月 28 日。
（万历）《云南通志》卷 2，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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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多次延展垦界。为解决民族杂居、农牧交错衍生出的税收、法律等问题，雍正年间又设置张家

口、多伦诺尔和独石三个厅。

人口迁移与民族混杂，带来文化习俗之间的相通相融。以儒学为主导的汉文化在边疆地区得到

有计划、大规模地推广，成为推动少数民族与汉族融合的主要途径，一些生活在边远地区“箐深土瘠，

刀耕火种”①的少数民族“渐渍文明之化”。② 随着“大一统”的推进，清代儒学教育与科举制度迅速

向东北、台湾、西南云贵等地区延伸，云贵二省在清代科举考中的进士分别增加到 618 名和 560 名，
蒙古草原的府州县如丰宁、平泉、赤峰，口北三厅的科举教育并入临近的万全、赤城县统辖。清朝在

为旗人开设的咸安宫官学、景山官学等学校中，也要求文武兼修，必须研读四书五经。满人由科举跻

身大僚者不乏其人，鄂尔泰、尹继善等都在其列。

族际婚姻是明清时期少数民族与汉族融合的另一重要途径。以苗汉之间的婚姻为例，乾隆二十

九年（1764 年），随着苗汉通婚禁令的取消，苗汉通婚大幅增多，苗汉之间“姻亲往来与内地人民无
异”。除极少数苗人娶汉女外，多是汉人娶苗女而渐之“苗化”，民间常有“汉父夷母”或者“夷父汉

母”的说法。甚至清代中叶以后，满蒙与汉人通婚的禁令也几成具文，在东北地区不仅满汉通婚成为

普遍现象，其他民族之间，如达斡尔与索伦人、鄂伦春人也出现了通婚现象。“满洲、汉军皆与蒙古通

婚姻，然娶蒙古者多。达呼尔、巴尔呼自相婚姻或与蒙古通。营、站、台、屯，则满洲、汉军娶其女者有

之。”③至于各省驻防满人与汉人之间的通婚更为普遍。“满、蒙、汉民，久已互通婚媾，情同一家。”④

民族通婚和血缘上的融合推动了不同民族在伦理、道德、风俗等方面的深度交融，民族传统的血缘观

念相对淡化。

从世界范围看，中国与罗马帝国的发展是不同的，罗马帝国是以军事为后盾向外扩张，但中国却

是以文化为中心将四边向内凝聚。⑤ 这种内聚即是各民族交融交流的过程，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

体文化格局的定型，推动了中华文明走出一条与西方文明不同的发展道路。

三、“国家”意识与“中国认同”的新内涵

在中国历史上，清代处于一个由传统王朝向近代国家过渡的阶段，它一端连接着明王朝，另一端

则与 20 世纪的近代中国相衔接。15—16 世纪以来，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全球史发展进入新阶
段，明清时期的中国与欧洲国家在贸易、人员之间的交往越来越频繁，已经不可能再置身于全球历史

发展之外。对贯穿 17—20 世纪的清朝而言，它既要承接以往王朝留下的政治、经济和思想等遗产，
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欧洲近代国家形成过程中一些事件和思想的影响。具体而言，宋明以来的“华夷

之辨”是清朝统治者在维护和推进王朝发展过程中始终无法回避的一个理论问题；版图能否确定下

来，或者发展到什么程度才可以确定下来，也是清朝统治者用以表现王朝特性、形塑清代中国的一个

重要方面。当欧洲势力借助经济贸易、殖民扩张从海、陆两个方向进入东亚时，清朝对于西方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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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万历）《贵州通志》卷 11，赵平略等点校，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317 页。
（万历）《贵州通志》卷 3，第 84 页。
西清：《黑龙江外记》卷 6，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6 辑，文海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87 页。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 26，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7775 页。
钱穆：《中国文化导论》，九州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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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也必须做出应对和选择。这些问题早在 1840 年前的一个世纪，即清朝在 18 世纪走向鼎盛阶段
时，即已经要发生。

（一）对“华夷之辨”思想的突破

清朝虽然推进了中国的“大一统”政治格局，但作为统治者的满族，其“夷狄”的身份一直受到

传统“华夷之辨”政治思想的质疑与挑战。自春秋以来的“华夷之辨”包含了民族、地域、文化、国家

意识观念，强调汉人与周边少数民族在血统、地缘、文化礼仪方面的差异，并由此形成对政权“正统

观”的认定。宋明以降，尤其是明清更替之际，这种“华夷之辨”的思想对非汉政权的正统性、合法

性做出更为深刻地批判，实际上是把民族意识超越于国家认同之上，这种矛盾在雍乾之际愈发

激化。

清朝统治者为了改变“华尊夷卑”的历史语境，维护“大一统”国家的稳定，有意识地突破“非华

即夷”的二元对立思想束缚，强调“华夷平等”及对“大一统”国家的认同。康熙三十年（1691 年），古
北口总兵蔡元奏请修缮古北口一带破损的长城，康熙帝曾表示，“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

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①不修长城而修庙，一庙胜抵十万兵，通过礼遇西北蒙、

藏、回等民族，清朝以柔性手段调和长城南北农耕区和游牧区的民族关系，推进各民族之间的交融。

雍正六年（1728 年），深受明末清初力倡“华夷之辨”思想的吕留良影响的文人曾静及其门徒张熙，不
满身为“夷狄”的满族皇帝统治天下，极力宣扬雍正帝的得位不法和十大罪状，并试图游说当时的川

陕总督岳钟琪反清复明。案发后，雍正皇帝编纂《大义觉迷录》一书，一面将审讯曾静等人的口供公

布，一面专门撰文，激烈批判“华夷大防”的思想。他称：“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

也。”②“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

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华夷之辨，此盖因昔之历代人君，不能使中外一统，

而自作此疆彼界之见耳。”③

乾隆时期，清朝继续对“华夷之辨”的思想大张挞伐。乾隆帝强调国家的“大一统”与各民族的

平等，指出：“大一统而斥偏安，内中华而外夷狄，此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是故夷狄而中华，则中

华之；中华而夷狄，则夷狄之。此亦《春秋》之法，司马光、朱子所为亟亟也。”④

清朝统治者不遗余力地批驳“华夷之辨”，主观目的是为其所谓“夷狄”的身份寻求理论上的合

法性，这也是清朝思想文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从众多的文字狱，到乾隆时期大规模修纂四库全书，

清朝统治者都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华夷之辨”思想带来的压力。正是在反击“华夷之辨”思想过程

中，清朝以“大一统”的国家意识统合民族意识，以汉、满、蒙、回、藏五族并立的事实，将更为广阔地区

的“非汉人”族群彻底有效地陶铸成“中国人”，促进了各族对国家的认同，事实上造成了传统的民族

意识与国家意识的分离，使他们以主人翁的姿态公开认同并满足于“中国”的身份，体现清朝最为鲜

明的“中国特性”所在，体现了中国民族国家意识的萌发。放眼 20 世纪，中国从清朝、民国到新中国
的发展历程，多民族统一国家更加明确为其中的一条政治主线。如果说哪个历史阶段为我们当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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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统一国家的政治路径储备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思想资源，那应该是在清代，是在清朝推进“大一

统”国家进程和对“华夷之辨”思想的校正的过程中逐渐清晰起来的。

（二）版图底定与“中国认同”

中国历代王朝一直强调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朝大国”地位，但清朝表现出对中国“边界”的

鲜明意识。康熙和雍正时期，清朝通过与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布连斯奇齐条约》等条约，划定中

俄之间的部分边界。乾隆时期，当盛极一时的准噶尔蒙古政权和南疆回部被清朝击溃后，西域地区

旧土重归，清朝数万大军抵临天山南北，中亚地区诸部族政权为之震撼。此时，清朝面临的问题则

是，应该像 13 世纪的蒙古人那样继续向西挺进，还是与中亚地区诸多部族政权划界而安，国家版图
的边界问题再次提上日程。

当时与中国西北边境相邻的除了俄罗斯，还有哈萨克、布鲁特等一些中亚部族政权。哈萨克汗

国在 18 世纪分为左右两部，右部哈萨克在南，左部哈萨克在北，它们向东都与中国的新疆接壤。面
对清军压境，左部哈萨克首领阿布赉汗归降清朝，并派使臣入京觐见乾隆帝，呈送国书“情愿以哈萨

克全部归顺，永为大皇帝臣仆”。① 乾隆二十三年（1758 年）九月，右部哈萨克亦遣使入京，表示“臣
愿竭衰驽，奋勉自效，永无二心”。② 布鲁特是今天吉尔吉斯斯坦的前身。18 世纪的布鲁特分东、西
两部。东布鲁特在伊犁西南，回部的阿克苏、乌什西北一带；西布鲁特在喀什噶尔、叶儿羌之西三百

余里，两部都紧邻中国。乾隆二十三年（1758 年），东布鲁特各部拟归附清朝，表示“我部久思投诚大
皇帝，为准噶尔所阻，不能自通，今得为天朝臣仆，实望外之幸”。③ 乾隆二十四年（1759 年），“右翼
布鲁特玛木特呼里比归诚，遣其弟舍尔伯克等入觐”，亦表示归附清朝，“自布哈尔迤东二十万人众，

皆作臣仆”。④ 另外，当时中亚的浩汗国、巴达克山、布哈尔、爱乌罕等各部族政权也纷纷表示要归附

清朝。为什么这些邻国主动要求归附清朝？一则哈萨克、布鲁特畏惧清军的强大，二则当时中亚地

区诸多部族政权处于混战状态，哈萨克等若能归附清朝，则可以获得一个强大后盾，极大增强他们在

中亚地区的影响力。面对如此众多的中亚政权归附，乾隆帝本可顺势将之揽入国中，以彰显天朝大

国的威风，但他却做出了另一种选择。乾隆帝于西北划界的原则是：“准噶尔荡平，凡有旧游牧，皆我

版图。”⑤即，准噶尔蒙古政权的控制区域必须划入清朝版图，但准噶尔控制区域以外的地区，则不纳

入中国版图。大清要收复的仅限于准噶尔蒙古政权的实际控制疆域，哈萨克、布鲁特等与内属的蒙

古各部背景不同，无须纳入中国版图，而宜以外藩属国相待。在这里，清朝非常具有自我约束力地将

军事力量维持在中国范围之内，清晰表达出内外有别的版图观念和明确的中国观，自觉遵循了汉唐

以来西域已入版图的政治理念。在乾隆帝的观念中，中国与哈萨克、布鲁特之间应该有着明确的界

限。所以，他委派南北疆地区的将军、大臣，在与邻国哈萨克、布鲁特之间划立国界，还为此设立边境

卡伦，派兵巡守，禁止他们越界进入清朝管辖疆域。乾隆关于中国边界的立场坚定而有原则，也是合

情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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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恒：《平定准噶尔方略》卷 41，新疆文化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994—2995 页。
傅恒：《平定准噶尔方略》卷 61，第 3615 页。
傅恒：《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 45，《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258 册，台北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第 851 页。
（光绪）《清会典事例》卷 414，中华书局 1991 年影印版，第 627 页。
《清高宗实录》卷 617，乾隆二十五年七月辛酉，《清实录》第 16 册，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9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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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乾隆皇帝多次拒绝宗藩小国纳入版图的请求。乾隆十九年（1754 年），苏禄国（位于今
天菲律宾群岛，自明代以来一直是中国的朝贡国）国王在朝贡的表文中表达了将苏禄疆土、人丁、户

口编入中国的愿望。对苏禄国自愿归附的行为，乾隆皇帝明确予以拒绝。他说：“览王奏，进贡方物，

具见悃忱，知道了。尔国远隔重洋，输诚向化，良可嘉尚。所请将疆土、人丁、户口编入中国之处，已

允部议，毋庸赍送图籍，已有旨了。”①至此，乾隆帝分别从海上和内陆两个方向坚定地拒绝了朝贡国

纳入版图的请求，清晰地向世人表明对中国版图的认同。

土尔扈特的回归，更进一步表明清朝上下一致的“中国认同”。乾隆三十六年（1771 年），蒙古土
尔扈特部 17 万余人在首领渥巴锡率领下，由伏尔加河流域返回中国。对于土尔扈特回归，乾隆皇帝
明令当地清军官兵认真接待，给已经衣衫褴褛的土尔扈特人提供大量食物、牛羊等物资，并制定详细

的安置方案。九月，乾隆帝在承德围场接见了渥巴锡及其所属一行，分别赐予封号、官爵，将他们安

置到各地游牧。清朝接纳、保护土尔扈特人，引起了俄罗斯的不满。俄罗斯先后照会清朝理藩院，要

求将土尔扈特交还俄方，并以武力威胁。对此，乾隆帝谕示：渥巴锡等人断无给还之理。理藩院遵旨

回复俄罗斯：“土尔扈特渥巴锡人等，与尔别一部落，原非属人，自准部入居尔境，尔国征调苛烦，不堪

其苦，率众来投。我皇上为天下共主，抚驭众生，岂有将愿为臣仆之人拒而不纳之理？”对于俄罗斯的

武力威胁，清朝表示“或以兵戈，或守和好，我天朝惟视尔之自取而已”。② 土尔扈特的回归，进一步

说明清朝的“大一统”得到蒙古各部，包括远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的高度认同，无论对清帝还

是对其统辖下的各民族而言，“中国认同”已经成为一种明确的政治意识。

从全球史角度来看，17—18 世纪是近代国家形成的历史时期。在英法等欧洲列强向全世界扩
张、俄罗斯大力东扩的同时，清朝平定准部、回部，为中国近代国家疆域的形成赢得先机，奠定了近代

中国的版图基础。各地区经历数千年的战争与和解，分裂与统一，冲突与融合，从猜忌防范、彼此隔

阂到泯灭恩仇、合为一家，终由清朝统治者“一锤定音”。从这个意义上讲，清朝的国家版图与统一多

民族国家的物质财富，留下了界定中国及中华民族内涵与外延的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西方民族—国家的建立与强盛是建立在殖民主义扩张和掠夺基础上的，是以牺牲全世界其他落

后民族的利益为前提的。17 世纪后，在欧洲国家走向近代国家的过程中，以两次世界大战为代表，陷
入愈来愈残酷、无休止的种族战争中。这一时期的中国，一直维持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状态。

各民族从民族认同到统一国家的认同，经历三百年的曲折发展，可谓历尽沧桑，备尝艰辛。正因如

此，才有了今天中国各族人民一致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认同自己的祖国是“中国”的结果。③ 1912
年，当清朝即将覆亡之时，清帝在其退位诏书中仍提出“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

民国”，表明这一思想已得到深刻认同，推动中国实现向近代国家的转变，使中国走上与西方国家不

同的国家构建之路，避免了像欧洲国家那样陷入长期的大规模的种族冲突之中，这应该被看作中国

及全世界更高级形态的政治文明。

（三）条约观念初步形成

17—18 世纪是西方殖民主义全球扩张时期，随着更多西方国家的到来，中国原有传统天朝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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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念被逐渐解构。清朝在囿于朝贡体制的同时，已经逐渐身不由己地处于全球体系中，并开始以

新的国家观念处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

清朝入主中原后，在朝贡问题上，也有与明朝类似的政治动机，即通过朝贡国的认可实现天朝上

国的地位转变。清朝继承了自明初以来的朝贡体制和朝贡贸易，以经济上的“薄来厚往”换取其他外

国政权在政治上的认同，实现“四夷宾服”王朝政治的最高理想。但与明代相比，清朝统治的根基已

经发生根本性变化。随着版图扩大和全国“大一统”的实现，曾经在明朝以朝贡者身份存在的周边民

族，因内附被正式纳入清朝的直接管辖，这类朝贡关系被清代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取代。同时，对海外

朝贡而言，清朝也不像明朝那样积极主动，而采取听之任之、更加务实的态度，将很多名义上朝贡的

西洋国家从朝贡国范围内逐渐剔除。从清初到乾嘉时期，清朝的海上朝贡国逐渐增加为朝鲜、琉球、

安南、暹罗、苏禄、南掌、缅甸、西洋及荷兰，内陆地区的则有哈萨克左右二部、布鲁特东西二部、安集

延、玛尔嘎朗、霍罕、那木干、塔什罕、巴达克山、博罗尔、爱乌罕、奇齐玉斯、乌尔根齐、廓尔喀。这些

国家中，除了“西洋”所指比较模糊外，其他国家都是由清初至乾嘉时期逐渐通过实质性的交往被清

朝认定为朝贡国，其中不乏经过战争后才确定的朝贡关系，如安南、缅甸、廓尔喀等国。这与明朝在

明初确定大批朝贡国，却随着时间发展实质性朝贡者日益减少的趋势恰恰相反。最典型者莫过于俄

罗斯。康熙时期，中西礼仪之争变得越来越严重，在雅克萨战场上失败的俄罗斯却在中国获得了各

种政治、经贸和宗教权利，如获准在北京开设俄罗斯馆、建立东正教堂、每三年向中国派遣一支 200
人的贸易使团等，但俄罗斯并没有被清朝列为“朝贡国”，所用外交礼仪也有很大突破。① 可见，清朝

虽保留了明朝原有的朝贡体制，但随着欧洲国家的到来，清朝统治者对天朝地位、国际关系的认知正

在发生务实而理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也体现在清朝开始以比较完善的海关体系来处理对外贸易关

系，条约观念隐约出现。

1. 海关贸易的迅猛发展
建立管理对外贸易的海关体系，是清朝在处理对外关系方面逐渐走出朝贡体制思维的一个重要

表现。明朝在朝贡体制之下，为表示天朝大国恩典，多免除朝贡贸易者的税负，基本放弃了宋元以来

的市舶司体制，也就放弃了海关制度。入清之后，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清朝收复台湾，康熙皇帝
以国计民生为念，下旨解除海禁，开放对外贸易，设立闽、粤、江、浙四海关，征收关税，由此逐渐形成

了一套较为完善的海关管理体系。18 世纪中叶，中国每年出海贸易的商船达到 90—110 艘，到 1830
年增加到 220 多艘，每年输入白银达到 400 万两至 500 万两。② 马戛尔尼访华时期的中国粤海关每
年上交国库的税银就在百万两以上，成为清朝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清代的边境互市和海关之

设，为正常的国际贸易开辟了途径，“实现了以中国出口商品为主导的贸易全球化”。朝贡贸易虽

然存在，但与海关贸易相比，并不占主导地位。随贡而来的商业行为与边境互市、海关贸易的区别

仅在于能够获得免税特权而非贸易特权。清代不仅存在官方形式的海关贸易，民间出海贸易也有

了空前发展；不仅“福建的民间海外贸易超过广东而居首位”，而且已经出现了近代意义上的商业

组织“公司”。③ 18 世纪的英法等国家虽被列入朝贡国，但并未与中国建立实质性的政治朝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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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为了突破朝贡贸易往来时的身份限制，不得不以朝贡名义与中国建立国际贸易关系。但是，这

种贸易关系从一开始就具有更明确的国与国之间贸易往来的色彩，海关税收的不断增加说明了这

一点。

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也就是平准战争正在进行之时，乾隆皇帝与沿海各省督抚就如何进
行海外贸易问题进行了反复讨论。出于对海防安全的考虑，乾隆帝决定关闭闽、江、浙三处海关，仅

留广州一处通商口岸进行海外贸易，一直维持到鸦片战争前。清朝也一直维持着一个巨量的国际贸

易，维持着与亚洲的日本、东南亚国家、中亚国家、欧洲国家之间大规模的经济交往。乾隆时期没有

完全闭关，更没有锁国，但一口通商政策的实施表现出乾隆君臣对国际贸易重要性，特别是对正在崛

起的欧洲列强的懵懂无知，这也为后来在国际交往中陷于被动埋下了伏笔。

2. 条约体系的初步形成
世界历史上条约体系的形成可以追溯到 1648 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 年，来自欧洲 16

个国家、66 个神圣罗马帝国名义下王国的 109 位代表，参加了在威斯特伐利亚地区的奥斯纳布鲁克
和明斯特两个小城召开的和会，分别达成了《神圣罗马皇帝与瑞典女王以及他们各自盟国之间和平

条约》和《神圣罗马皇帝与法兰西国王以及他们各自盟国之间和平条约》，它们被统称为《威斯特伐

利亚和约》。该和约的订立促成了法国、德意志、荷兰等主权国家的出现，建立了近代国家体系，划分

了欧洲国家的界限，摆脱了神权的控制，明确了各国的边界。该条约明确规定了主权原则，被学界视

为近代国际法的历史起点和“主权国家”理论形成的源头。

乾隆中期以后，随着中央对蒙、藏、新疆等地区有效管辖制度的建立，“华夷观念”发生重大转变，

“夷”的内涵由原来的周边少数民族，改为代指荷兰、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等西方国家。清朝更倾向

于把与欧洲国家的关系纳入朝贡体系下去理解，因此，必然要求英国使臣按照朝贡体制叩见大皇帝

的礼仪行礼。然而，乾隆皇帝在与马戛尔尼等人的实际接触过程中，并没有死板拘泥于这种体制，而

是采取了灵活务实的态度和措施。

康熙二十八年（1689 年），清朝与俄国签订了《尼布楚条约》，这对一直坚持朝贡体制的天朝大国
来说，具有转折性意义。之前的中国疆域“有疆无界”，即处于没有明确“国界线”的“传统国家”状

态。该条约签订后，清朝统治下的“天下”有了明确的、为国际法承认的具有主权国家特点的“国

界”。雍正五年（1727 年），清政府又和俄罗斯接连签订了《布连斯奇界约》《恰克图界约》《阿巴哈依
图界约》和《色楞额界约》，乾隆三十三年（1768 年），两国签订了《修改恰克图界约第十条》，乾隆五
十七年（1792 年）又签订了《恰克图市约》。① 与此同，清政府也在开展与其属国朝鲜、廓尔喀之间的
划定“边界”工作。道光时期，清朝又与位于中亚的往日朝贡国浩罕（霍罕）签订了贸易条约，对双方

的关税进行了约定，并涉及最惠国待遇、治外法权等问题。这个条约被视为清朝占据优势的情况下

主动出让权益的“不平等”条约，成为 1842 年鸦片战争战败与英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的范本。② 这种
主动通过签订国与国之间的条约来确定边界、规范贸易问题的行为，从疆域属性的视角来看，足以表

明清代中国从“传统国家”向“主权国家”转变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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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李大龙：《中国疆域诠释视角：从王朝国家到主权国家》，《中国社会科学》2020 年第 7 期。
参见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论清代历史地位

余 论

笔者无意褒扬清朝帝王将相的功绩，只是想从“文明史”的视角对清代历史进行观察，以图发现

清代中国到底有什么成就和进步，又留给了我们什么。与以往朝代相比，清代在政权稳定性、社会发

展、经济贸易体量等方面，都有超越前朝之处，而留给我们的最大遗产莫过于对统一多民族国家政治

格局的巩固与发展，这也形成了我们走向近代国家最大的规定性。① 同时，它的极端专制主义、思想

上的文狱禁锢、对世界发展的懵懂无知等问题也给 19 世纪以来的中国造成负面影响。然而，从更宏
观视野来看，作为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朝遭遇最核心的问题，还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与社会经济

资源紧张之间的矛盾。

就中国历史而言，每个朝代能否长治久安，根本上在于能否保持国家、社会发展与经济资源之间

的平衡。汉唐宋明每个阶段盛世的出现，究其根源，都在于通过比较合理的国家制度，使官僚制度、

人口、土地资源等各种政治、经济要素的结合达到一种比较平衡的状态，由此出现太平盛世。一旦这

种平衡被战争、贫富分化、经济资源的严重不均、官僚机构的过度腐败、严重的天灾等因素打破，便会

陷国家、社会于资源危机之中。有些朝代总在中后期进行一些重大改革，如唐代的杨炎改革、宋代的

王安石变法、明代的张居正改革等，其最大共性就是为王朝寻找更多的财政、经济资源以维持其正常

运转，优化王朝汲取资源的方式，从而延长王朝寿命。负面的典型则是秦朝、隋朝，这两个王朝都是

在结束数百年战乱后建立起来的“大一统”王朝，却都短短几十年仅至二世而亡。以往史书多归咎于

秦始皇、隋炀帝的残酷统治。然而，现在的很多研究表明，这两位皇帝无疑都具有很强的能力，他们

急于解决王朝面临的各种问题，不惜超限度的动用民力、财力，反而带来更致命的政治灾难。清代也

无法超越这个问题。康乾时代社会经济的长足发展，也是建立在国家、社会与经济资源的平衡状态

基础之上的。它的人口是空前的，经济开发的广度和深度也是空前的，由此而形成的经济体量也是

远超唐宋。然而，清朝在版图上的扩大，意味着它必须把中原地区的大量经济资源调拨到蒙、藏、新

疆等边疆地区，以维护国家机构的正常运行。以新疆为例，清代新疆各地 95%以上的财政资源都来
自于内地的调拨。然而，18 世纪后期，随着官僚机构愈加腐败，社会经济资源的极大不均，民变四起，
从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起义到边疆地区的苗民起义、回民起义，加上外国入侵，战事频发，都使得清

朝社会经济资源的困境愈发恶化。太平天国后的洋务运动可视为清朝寻求自救的一种改革，它一度

缓解了清朝的困境。但医不自治，清朝的很多问题，如旗人的政治经济特权等，正如明朝无法解决皇

室藩王利用政治经济特权消耗难以数计的经济资源问题一样，都难以通过自身的改革得到彻底的

解决。

（作者刘文鹏，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邮编：100872）
（责任编辑：张舰戈）

（责任校对：苑 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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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林尚立：《大一统与共和：中国现代政治的缘起》，《复旦政治学评论》第 16 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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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rnerstone of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 /
Yang Gongle

The peoples around the world are born of culture and thrive on civilization. Evolving through diversity，
world civilizations have become vibrant through mutual learning. For a long time，there have been
numerous works on civilization theory in the West，and the abuse of the term “civilization”has been
prevalent. The theory of “superiorit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and the theory of “clash of civilizations”are
the representatives of such abuse.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has long been known for its openness and
inclusiveness since ancient times.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hairman Xi Jinping has proposed a concept of civilization in line with the common interests of all
humanity，based on the shared values inherent in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its internal logic. This call has
injected powerful Chinese power into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world civilization. It is China's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human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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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key aspect of the historical status of the Qing Dynasty is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unified political
civilization. Compared with the Han，Tang，Yuan，and Ming dynasties，the Qing Dynasty achieved
significant accomplishments in territorial expansion and the stability of the political management
mechanisms within a multi-ethnic and unified framework. This political landscape facilitated the
interactions，exchanges，and integration among various ethnic groups，ensuring a trend of diverse yet
unified development in Chinese culture. Moreover， the Qing Dynasty transcended the ideological
constraints of the “Hua-Yi Distinction”，reinforc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China”by defining its territorial
boundaries. Meanwhile，the Qing Dynasty maintained its position in the global trade system，adopting a
more pragmatic approach to tribute trade，and exhibiting characteristics of a modern nation-state in its
dealings with Asian and European countries. From these perspectives，we can recognize the Qing Dynasty's
great contributions to China's grand unified political civilization.

On the Governance of the Qing Dynasty's Border Regions / / Lü Wenli

Rulers of all dynasties regarded the saying in the Book of Rites as a guiding principle for governing in
the border ethnic areas，that is “To cultivate education and to unify governance，is not to change customs
and habits”. The Qing Dynasty was no exception. In governing the border regions，the court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employed the strategy of governing according to customs，to incorporate the border regions
into the territory，achieving the rare historical pattern of the “Great Unity”and reflecting the wisdom of
compromise in governance. In the mid-Qing period，with stability established in the border regions，the
court gradually devised the strategy of “cultivating education and unifying governance”，developing a
holistic view on governance of both the border regions and the interior regions. This involved the penetration
of central authority into border regions，achieving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is country's lo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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